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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一一公告格式》的

规定，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对2025年年度预计担保额

度范围内的担保进展情况按月度进行汇总披露。

●公司2025年年度担保额度预计范围之内的被担保人均为公司合并报

表范围内的子公司，不涉及公司关联方。

●本月新增实际提供担保金额为人民币2,500万元， 为银行贷款合同到

期后的续签担保。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在2025年年度预计担保额度范围内为下属子

公司已实际累计提供的担保余额为7,400万元（含本月新增担保），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比例为9.29%。

●在本次披露的2025年年度预计担保额度范围内的担保进展中，新签担

保协议不涉及反担保。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无对外担保逾期情况。

一、年度担保预计情况概述

公司分别于2025年1月20日、2025年2月13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

次会议、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公司为子公司

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同意公司预计2025年度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

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总额度为不超过人民币21,000.00万元，担保方式包括但不

限于信用担保、抵押担保、质押担保（含一般保证、连带责任保证）等，该担保

额度包括新增担保及原有担保的展期或者续保。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

1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4）。

二、担保进展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一一公告格式》的规

定，公司对2025年年度预计担保额度范围内的担保进展情况按月度进行汇总

披露。

（一）本月新增实际提供担保情况

在2025年年度预计担保额度范围内， 公司9月份新增实际提供担保的金

额为人民币2,500万元，新签订担保协议的详细情况如下：

2025年9月16日，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德分行（以下简称“兴

业 银 行 常 德 分 行 ” ） 签 订 《最 高 额 保 证 合 同 》（合 同 编 号 ：

G001368342520250910006）, 约定公司为子公司湖南德山酒业有限公司与

兴业银行常德分行在保证额度有效期内签订的《借款额度授信合同》相关的

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债权本金、利息（含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

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其中贷款本金为人民币1,

000万元，保证最高本金限额为人民币1,000万元，保证额度有效期自2025年

9月16日至2028年9月16日，保证期间为每笔融资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起三年。

2025年9月23日，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以下简称“兴

业 银 行 苏 州 分 行 ” ） 签 订 《最 高 额 保 证 合 同 》（合 同 编 号 ：

11200S2325094A001）,约定公司为子公司江苏阳澄湖大闸蟹股份有限公司

与兴业银行苏州分行在保证额度有效期内签订的《借款额度授信合同》相关

的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债权本金、利息（含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

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其中贷款本金为人民币

500万元，保证最高本金限额为人民币1,000万元，保证额度有效期自2025年8

月29日至2026年8月28日， 保证期间为每笔融资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起三年。

2025年9月29日，公司与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德科技支行（以下简称

“长沙银行常德科技分行” ）签订《长沙银行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公司为

子公司大湖水殖（湖南）水产品营销有限公司与长沙银行常德科技支行签订

的借款主合同相关的全部债务 （包括但不限于债权本金、 利息 （含罚息、复

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

证，其中贷款本金为人民币1,000万元，保证担保的最高债权本金数额为人民

币1,000万元，保证担保的最高额债权确定期间为2025年9月30日至2026年9

月29日，保证期间为自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二）担保进展汇总情况

截止2025年9月30日，公司2025年度预计担保总额度、实际担保余额及剩

余担保额度的汇总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担保人 被担保人

年度预计

担保总额

度

截止本公告

披露日的实

际担保余额

截止本公告披

露日的剩余担

保额度

1.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上的控股子公司

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 大湖水殖（湖南）水产品营销有限公司 10,000 2,000 8,000

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德山酒业有限公司 3,000 1,900 1100

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阳澄湖大闸蟹股份有限公司 1,000 500 500

2.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下的控股子公司

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德山酒业营销有限公司 7,000 3,000 4,000

合计 21,000 7,400 13,600

（三）已实际提供担保的详细情况

截止2025年9月30日， 公司在2025年度预计提供担保额度范围之内的已

实际提供、正在履行的担保情况（实际担保余额明细）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序号 担保人 被担保人 债权人

担保签署

日期

担保最

高债权

额/最高

本金余

额

实际担

保余额

担保类

型

保

证

期

间

备注

1

大湖水殖

股份有限

公司

湖南德山酒业

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常

德分行

2022.9.21

贷款已结清，担

保已解除

2

大湖水殖

股份有限

公司

江苏阳澄湖大

闸蟹股份有限

公司

兴业银行苏

州分行

2023.11.

15

贷款已结清，担

保已解除

3

大湖水殖

股份有限

公司

湖南德山酒业

营销有限公司

长沙银行常

德科技支行

2025.3.3 1000 1000

信用担

保

3年

该笔担保的实

际签订日期为

2025年3月3

日，其已在

2025年2月的

担保进展公告

中予以披露，在

3月的担保进

展公告中不再

重复披露具体

签订内容。

4

大湖水殖

股份有限

公司

大湖水殖（湖

南）水产品营销

有限公司

长沙银行常

德科技支行

2025.2.25 1000 1000

信用担

保

3年

5

大湖水殖

股份有限

公司

湖南德山酒业

有限公司

工商银行武

陵支行

2024.9.1

9

贷款已结清，担

保解除

6 2023.9.25

7

大湖水殖

股份有限

公司

湖南德山酒业

营销有限公司

北京银行长

沙分行

2023.9.2

0

贷款已结清，担

保已解除

8

大湖水殖

股份有限

公司

湖南德山酒业

营销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常

德分行

2024.9.2

5

贷款已结清，担

保已解除

9

大湖水殖

股份有限

公司

湖南德山酒业

营销有限公司

广发银行常

德分行

2024.9.2

6

贷款已结清，担

保已解除

10

大湖水殖

股份有限

公司

湖南德山酒业

营销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常

德分行

2024.12.

11

1000 1000

信用担

保

3年

11

大湖水殖

股份有限

公司

湖南德山酒业

营销有限公司

湖南银行鼎

城支行

2025.3.25 1000 1000

信用担

保

3年

12

大湖水殖

股份有限

公司

湖南德山酒业

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常

德分行

2025.6.2

4

900 900

信用担

保

3年

13

大湖水殖

股份有限

公司

江苏阳澄湖大

闸蟹股份有限

公司

兴业银行苏

州分行

2025.9.23 1000 500

信用担

保

3年

14

大湖水殖

股份有限

公司

大湖水殖（湖

南）水产品营销

有限公司

长沙银行常

德科技支行

2025.9.3

0

1000 1000

信用担

保

3年

15

大湖水殖

股份有限

公司

湖南德山酒业

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常

德分行

2025.9.16 1000 1000

信用担

保

3年

合计

7,

900.00

7,

400.00

三、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在2025年年度担保额度预计范围内实际提供的担保，均是为满足子

公司经营发展的融资需求而提供的担保， 有利于子公司的经营运作和业务拓

展。被担保方均为公司的子公司，公司能够实时掌握被担保方的现金流等财务

情况，风险可控。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2025年9月30日， 公司在2025年年度预计担保额度范围之内实际对

外担保累计金额合计为人民币7,400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比例为9.29%。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事项， 无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以及因担保而产生损

失的情况。

特此公告。

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0月1日

信息披露

2025/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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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大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对资产负债

率超过70%的单位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

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30%，敬请投资者关注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远大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鄞州

分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签署合同，为公司的子公司申请授信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不超

过6.6亿元。 本次担保的具体金额如下：

1、公司为全资子公司远大物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大物产）、宁波远大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远大）、远大生水资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大生水）向中

国银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担保金额分别不超过6,000万元、1.2亿元、1亿元。

2、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浙江新景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新景）、远大能源化

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大能化）、远大昌睿资源（浙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大昌

睿）、远大石油化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大油化）向中国银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担保

金额分别不超过3,000万元、2亿元、5,000万元、1亿元。

公司于2024年12月8日、12月27日分别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2024年度第五次会议、

2024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预计额度的

议案》，详见公司2024年12月10日、12月28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的《董事会决议公告》、《关于2025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预计

额度的公告》和《2024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次担保在上述预计额度范围内，无需再履行审议程序。

二、对被担保方已经审议的担保预计额度等情况

单位：亿元

被担保方

2025年度已审

议担保预计额

度（调剂后）

本次担保前

2025年度已

用担保额度

本次使用

2025年度

担保额度

本次担保后

2025年度可

用担保额度

以前年度

担保余额

本次担保后

担保余额

远大物产集团有限公司 18.3755 16.1 0.6 1.6755 6.3 23

宁波远大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5.48 3.1 1.2 1.18 0.58 4.88

远大生水资源有限公司 3 1.5 1 0.5 0.7 3.2

浙江新景进出口有限公司 4.61 3.06 0.3 1.25 1.55 4.91

远大能源化工有限公司 14.1045 11.1045 2 1 5.75 18.8545

远大昌睿资源（浙江）有限公司 3.28 2.78 0.5 0 0.25 3.53

远大石油化学有限公司 20.3 16.9 1 2.4 1.7 18.4

本次担保额度调剂说明：

单位：亿元

调剂方 调剂前额度 调剂后额度 已用2025年担保额度 未用2025年担保额度

远大昌睿资源（浙江）有限公司 2.78 3.28 3.28 0

远大物产集团有限公司 21.01 18.3755 16.7 1.6755

远大能源化工有限公司 11.97 14.1045 13.1045 1

三、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1、远大物产成立于1999年9月9日，注册地点为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大榭街道滨海南

路111号西楼1111室，法定代表人为史迎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

口；进出口代理；国内贸易代理；金属材料销售；木材销售；金属矿石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

销售；建筑材料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塑料制品销售；针纺织品及原

料销售；针纺织品销售；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零售；电子产品销售；文具用品批发；文具

用品零售；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机械设备销售；日用品批发；日用品

销售；食用农产品零售；食用农产品批发；饲料原料销售；谷物销售；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

险化学品）；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工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销售

（象牙及其制品除外）；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批发（象牙及其制品除外）；橡胶制品销售；纸

制品销售；纸浆销售；煤炭及制品销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企业管理咨询；信息咨询

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肥料销售；化肥销售；牲畜销售（不含犬类）；再生资源

销售；再生资源回收（除生产性废旧金属）；生产性废旧金属回收；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

装食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危

险化学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

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远大物产注册资本为9亿元，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远大物产2024年度经审计实现销售收入8,552,853万元，利润总额20,630万元，净利

润11,180万元；2024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642,266万元，负债总额444,260万元（其中银

行贷款总额10,022万元，流动负债总额436,971万元），净资产198,007万元，或有事项17,

465万元（远大物产为其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 远大物产2025年1至6月实现销售收

入4,142,404万元， 利润总额7,038万元， 净利润4,294万元；2025年6月30日， 资产总额

697,537万元，负债总额512,120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75,656万元，流动负债总额508,

696万元），净资产185,417万元，或有事项16,434万元（远大物产为其控股子公司提供担

保余额）。

远大物产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宁波远大成立于2000年3月27日，注册地点为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新碶街道兴业大

道8号1号楼315室，法定代表人为许朝阳。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进出口代理；货物进出口；

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

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

（不含危险化学品）；林业产品销售；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塑料制品销售；生物基材料销

售；针纺织品销售；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合成材料销售；工程塑料及合成树脂

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宁波远大注册资本

为5,000万元，远大物产持有其100%股权。

宁波远大2024年度经审计实现销售收入432,820万元，利润总额1,583万元，净利润

-1,276万元；2024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64,210万元，负债总额51,259万元（其中银行贷

款总额2,002万元，流动负债总额50,790万元），净资产12,951万元，无或有事项。 宁波远

大2025年1至6月实现销售收入212,340万元，利润总额202万元，净利润152万元；2025年6

月30日，资产总额66,633万元，负债总额56,530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75万元，流动负

债总额56,456万元），净资产10,102万元，无或有事项。

宁波远大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3、 远大生水成立于2012年1月20日， 注册地点为浙江省宁波高新区扬帆路515号

18-6，法定代表人为程博。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橡胶制品销售；

金银制品销售；金属材料销售；金属矿石销售；有色金属合金销售；高性能有色金属及合金

材料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

食用农产品批发；食用农产品零售；初级农产品收购；饲料原料销售；畜牧渔业饲料销售；食

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再生资源销售；货物进出口；（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

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远大生水注册资本为1亿元，远大物产

持有其100%股权。

远大生水2024年度经审计实现销售收入802,505万元，利润总额1,311万元，净利润

810万元；2024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71,242万元，负债总额16,713万元（其中银行贷款

总额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16,340万元），净资产54,529万元，无或有事项。 远大生水2025

年1至6月实现销售收入480,347万元， 利润总额573万元， 净利润430万元；2025年6月30

日，资产总额75,641万元，负债总额23,482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0万元，流动负债额

23,397万元），净资产52,159万元，无或有事项。

远大生水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4、浙江新景成立于2006年12月6日，注册地点为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戚家山街道外环

路50号1-5，法定代表人为蒋新芝。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进出口代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

出口；服装服饰批发；鞋帽批发；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日用百货销售；家用电器销售；工艺

美术品及收藏品批发（象牙及其制品除外）；橡胶制品销售；文具用品批发；厨具卫具及日

用杂品批发；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林业产品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母婴用品销售；农

副产品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汽车零配件批发；金属矿石销售；石油

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五金产品批发；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摩托车及零配件批

发；金属材料销售；机械设备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塑料制品销

售；新鲜水果批发；劳动保护用品销售；医用口罩批发；日用口罩（非医用）销售；医护人员

防护用品批发；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二手车经纪；汽车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艺术品进出口；药品进出口；出

版物批发；酒类经营；第一类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经营；第二类监控化学品经营；有毒化

学品进出口；农药批发（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

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浙江新景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远大物产持有其70%股权，

宁波市高新区埃渼星贸易合伙企业（普通合伙）持有其30%股权。 宁波市高新区埃渼星贸

易合伙企业（普通合伙）前五名股东为蒋新芝、陈国飞、曹青、陶小海、朱春艳，持股比例分

别为15%、5%、4%、4%、4%。

浙江新景2024年度经审计实现销售收入2,607万元， 利润总额3,279万元， 净利润2,

473万元；截止2024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74,860万元，负债总额65,228万元（其中银行

贷款总额1,02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65,150万元），净资产9,632万元，无或有事项。 浙江新

景2025年1至6月实现销售收入11,683万元，利润总额1,721万元，净利润1,313万元；2025

年6月30日，资产总额136,128万元，负债总额127,383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12,240万

元，流动负债总额127,289万元），净资产8,745万元，无或有事项。

浙江新景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5、远大能化成立于2015年4月20日，注册地点为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大榭街道滨海南

路111号西楼1309室，法定代表人为许朝阳。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经营；成品油

批发（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

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国内贸易代理；建筑用钢筋

产品销售；合成纤维销售；金属材料销售；木材销售；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

品）；建筑材料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合成材料销售；工程塑料及合

成树脂销售；生物基材料销售；塑料制品销售；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针纺织品销售；五金产

品批发；五金产品零售；电子产品销售；文具用品批发；文具用品零售；体育用品及器材批

发；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机械设备销售；日用品销售；日用品批发；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

险化学品）；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

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化肥销售；肥料销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橡胶制品销

售； 高品质合成橡胶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以下限分支机构经营：一般项目：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等许可类化学

品的制造）；橡胶制品制造；橡胶作物种植；合成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轮胎制造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远大能化注册资本为

1.2亿元，远大物产持有其70%股权，许朝阳持有其30%股权。

远大能化2024年度经审计实现销售收入2,011,944万元，利润总额52万元，净利润19

万元；2024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86,445万元，负债总额58,340万元（其中无银行贷款，流

动负债总额57,698万元），净资产28,104万元，无或有事项。 远大能化2025年1至6月实现

销售收入761,004万元，利润总额1,366万元，净利润1,025万元；2025年6月30日，资产总

额78,204万元，负债总额52,674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10,00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52,

544万元），净资产25,530万元，无或有事项。

远大能化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6、远大昌睿成立于2024年3月28日，注册地点为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街道梅山港

浦路60号1幢1号1-2-6室，法定代表人为周绅。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

出口；进出口代理；国内贸易代理；金属材料销售；木材销售；金属矿石销售；非金属矿及制

品销售；建筑材料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塑料制品销售；针纺织品及

原料销售；针纺织品销售；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零售；电子产品销售；文具用品批发；文

具用品零售；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机械设备销售；日用品批发；日用

品销售；食用农产品零售；食用农产品批发；饲料原料销售；谷物销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

包装食品）；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象牙及其制品

除外）；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批发（象牙及其制品除外）；橡胶制品销售；纸制品销售；纸浆

销售；煤炭及制品销售；企业管理咨询；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经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

为准）。远大昌睿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远大物产持有其70%股权，周绅持有其20%股权，

王科持有其10%股权。

远大昌睿2024年度经审计实现销售收入20,733万元，利润总额12万元，净利润9万元；

2024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22,314万元，负债总额17,305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0万元，

流动负债总额17,253万元），净资产5,009万元，无或有事项。远大昌睿2025年1至6月实现

销售收入137,906万元，利润总额1,689万元，净利润1,267万元；2025年6月30日，资产总

额36,828万元，负债总额30,552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2,691万元，流动负债总额30,

127万元），净资产6,276万元，无或有事项。

远大昌睿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7、 远大油化成立于2022年6月16日， 注册地点为浙江省宁波高新区扬帆路515号

12-1、12-2、12-3、12-4、12-5、12-6，法定代表人为蔡华杰。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石油制

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建筑材料销售；化工产

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合成材料销售；工程塑料及合成树脂销售；生物基材料销

售；塑料制品销售；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针纺织品销售；五金产品批发；货物进出口；五金

产品零售；电子产品销售；文具用品零售；文具用品批发；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体育用品及

器材批发；机械设备销售；日用品销售；日用品批发；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

服务）；技术进出口；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进出口

代理；国内贸易代理；建筑用钢筋产品销售；合成纤维销售；金属材料销售；木材销售；橡胶

制品销售；高品质合成橡胶销售；煤炭及制品销售；有色金属合金销售；高性能有色金属及

合金材料销售；金银制品销售；农副产品销售；食用农产品批发；食用农产品零售；金属矿石

销售；新型金属功能材料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日用玻璃制品销售；鲜蛋批发；肥料销

售；新鲜水果批发；新鲜水果零售；纸浆销售；纸制品销售；技术玻璃制品销售（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经营（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以

下限分支机构经营：一般项目：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等许可类化学品的制

造）（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远大油化注册资本

为1亿元，远大物产持有其70%股权，蔡华杰持有其25%股权，孙祥飞持有其5%股权。

远大油化2024年度经审计实现销售收入3,064,659万元，利润总额10,933万元，净利

润8,138万元；2024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89,270万元，负债总额69,520万元（其中银行

贷款总额6,006万元，流动负债总额66,546万元），净资产19,751万元，无或有事项。 远大

油化2025年1至6月实现销售收入1,531,274万元， 利润总额5,312万元， 净利润3,984万

元；2025年6月30日，资产总额149,135万元，负债总额125,400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44,684万元，流动负债总额125,246万元），净资产23,735万元，无或有事项。

远大油化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

连带责任担保。

2、担保期限

本合同项下所担保的债务逐笔单独计算保证期间,各债务保证期间为该笔债务履行期

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在该保证期间内，债权人有权就所涉主债权的全部或部分、多笔或单

笔，一并或分别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

3、担保范围

主债权发生期间届满之日，被确定属于本合同之被担保主债权的，则基于该主债权之

本金所发生的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

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

4、金额

4.1�公司为远大物产、宁波远大、远大生水向中国银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担保金额分

别不超过6,000万元、1.2亿元、1亿元。

4.2�公司为浙江新景、远大能化、远大昌睿、远大油化向中国银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

担保金额分别不超过3,000万元、2亿元、5,000万元、1亿元。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是公司为合并范围内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可以

支持其经营业务发展，有利于其拓宽融资渠道，获取低成本资金，降低财务费用，符合公司

及股东利益。 被担保的子公司目前经营状况良好，具备偿还能力。 公司作为控股股东，对其

高管任免和经营决策有控制权，能够对其经营管理实施有效控制。 本次担保的财务风险处

于可控的范围之内，未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 控股子公司浙江新景、远大能化、远大

昌睿、远大油化的少数股东以其持有的浙江新景、远大能化、远大昌睿、远大油化的少数股

权提供相应的反担保。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1、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额度总金额1,159,985万元（其中：公司

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1,012,185万元，控股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担保额度62,800万

元，对合并报表范围外的公司提供担保额度85,000万元），占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净资产

的493.68%。

上述担保数据中，金融机构授信类担保额度1,074,985万元（截至2025年半年度报告

期末，实际使用授信余额337,435万元），申请期货交割库类担保额度85,000万元。

2、本次担保后，公司没有对合并报表范围外的公司提供担保，公司控股子公司对合并

报表范围外的公司提供担保额度85,000万元，占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36.18%。

3、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无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

诉的情形。

特此公告。

远大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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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9月30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1508号静安国际广场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980

其中：A股股东人数 1,979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399,094,336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2,169,222,238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229,872,09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2.032202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47.046674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4.98552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的召开及议案表决合法有效。会议由公司董事

会召集，公司董事长赵陵先生主持会议。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2人，出席12人；

2、公司副总裁兼合规总监、首席风险官、董事会秘书朱勤女士出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审议关于修订《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红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65,884,555 99.846135 2,948,083 0.135905 389,600 0.017960

H股 229,872,098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普通股

合计：

2,395,756,653 99.860877 2,948,083 0.122884 389,600 0.016239

2、议案名称：审议关于修订《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65,505,355 99.828654 3,184,883 0.146821 532,000 0.024525

H股 229,872,098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普通股

合计：

2,395,377,453 99.845071 3,184,883 0.132754 532,000 0.022175

3、议案名称：审议关于修订《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65,721,255 99.838607 2,957,983 0.136361 543,000 0.025032

H股 229,819,698 99.977205 0 0.000000 52,400 0.022795

普通股

合计：

2,395,540,953 99.851886 2,957,983 0.123296 595,400 0.024818

4、议案名称：审议关于修订《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65,664,655 99.835997 2,948,483 0.135924 609,100 0.028079

H股 229,872,098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普通股

合计：

2,395,536,753 99.851711 2,948,483 0.122900 609,100 0.025389

5、议案名称：审议公司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65,871,355 99.845526 2,888,083 0.133139 462,800 0.021335

H股 229,872,098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普通股

合计：

2,395,743,453 99.860327 2,888,083 0.120382 462,800 0.019291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审议关于修订

《光大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分红管

理制度》的议案

50,411,372 93.790248 2,948,083 5.484902 389,600 0.724850

2

审议关于修订

《光大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对外担

保制度》的议案

50,032,172 93.084747 3,184,883 5.925468 532,000 0.989785

3

审议关于修订

《光大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关联交

易管理制度》的

议案

50,248,072 93.486429 2,957,983 5.503321 543,000 1.010250

4

审议关于修订

《光大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工作制度》的

议案

50,191,472 93.381125 2,948,483 5.485646 609,100 1.133229

5

审议公司 2025

年中期利润分配

的议案

50,398,172 93.765689 2,888,083 5.373273 462,800 0.861038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律师：朱意桦、李琳璇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中国境内法律、行

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

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日

●报备文件

1、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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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收到中标通知书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的主要内容

近日，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新疆交投独库高速投资发展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疆交投独库高速” ）发出的中标通知书，确定公司为G3033奎屯-独山子-库车

高速公路项目施工道路施工KDK-SGDL-1标段的中标单位。

新疆交投独库高速为公司控股股东新疆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全资子公司，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后续根据项目转化情况将拟发生的关

联交易金额纳入日常关联交易管控范围。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也无需经过有关部

门批准。

现将中标的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二、招标单位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新疆交投独库高速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0106MAEK4XXP7R

3、成立时间：2025年5月11日

4、注册资本：300,000万人民币

5、法定代表人：鲁新虎

6、注册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高铁北三路228号国贸金融服务中心大

厦8层

7、主营业务：许可项目：公路管理与养护；住宿服务；餐饮服务；燃气汽车加气经营；食品销售。 （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

件为准）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工程管理服务；玩具、动漫及游艺用品销售；广告发布；广

告制作；品牌管理；柜台、摊位出租；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集中式快速充电站；汽车拖车、求援、清障服

务；机动车修理和维护；农副产品销售；家居用品销售；日用品出租；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8、关联关系：新疆交投独库高速为公司控股股东新疆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全资子公司，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新疆交投独库高速为公司的关联人。

9、履约能力：新疆交投独库高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具备履行合同义务的能力。

三、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G3033奎屯-独山子-库车高速公路项目施工道路施工KDK-SGDL-1标段

2、招标单位：新疆交投独库高速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3、中标单位：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中标金额：人民币（大写）肆亿捌仟贰佰伍拾壹万陆仟肆佰玖拾陆元贰角贰分（小写：482,516,

496.22元）

5、项目总工期：273日历天

6、质量要求：交工验收的质量评定为合格。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和依据

新疆交投独库高速实施公开招标，本次交易严格履行公平、公正、科学择优的评审原则，经过了评标

定标等程序，定价公允合理。 本次因招标而形成的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行为，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

他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关联方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符合公司经营活动开展的需要。交易

以市场价格为定价参考，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不会对公司的业务独立

性产生重大影响。

六、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与项目招标单位正式签订合同，项目的履行情况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

性。 项目具体实施内容及项目金额以最终签署的正式合同为准。 公司将按照《中标通知书》的要求签订

合同，并根据该项目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中标通知书》

特此公告。

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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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供担保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担保人：汉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成都迪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迪康药业” ）

2、被担保人：重庆迪康长江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迪康长江” ）

3、新增担保金额：3,000万元

4、截至本公告日止，公司实际担保总额为42,341.23万元，占公司2024年期末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净资产的25.5%，其中为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子公司实际担保总额为4,890万元，占公司2024

年期末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2.94%。

5、是否有反担保：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担保人与被担保人的关系：迪康长江为迪康药业的全资子公司。

迪康药业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担保额度内， 为迪康长江在重庆三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万州分行贷

款3,000万元提供保证担保，并与重庆三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万州分行签订《保证合同》（合同编号：渝

三银BZC02262025210002101号）。

（二）年度预计担保使用情况

经公司2025年4月29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关于续展及新增担保额度的议案》，

公司与控股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担保，预计在有效期内续展及新增担保总额度不超过80,

000万元。 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30日发布的 《关于续展及新增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23）。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实际担保总额为42,341.23万元（含本次担保），剩余担保额度37,658.77

万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重庆迪康长江制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1711601670G

法定代表人：宋明万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1998年10月23日

注册资本：5,000万元

登记机关：重庆市万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住所：重庆市万州区龙井沟1号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生产散剂，小容量注射剂，冻干粉针剂，大容量注射剂（含三层共挤输液用

袋），硬胶囊剂（含青霉素类、头孢菌素类）、片剂（含头孢菌素类）（按许可证核定期限从事经营）。（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

件为准）。

迪康长江最近一年的财务数据（经审计）：

截至2024年12月31日，总资产35,946.28万元，净资产11,258.98万元，营业收入36,515.56万元，净

利润2,063.78万元，资产负债率69%。

迪康长江最近一期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截至2025年6月30日，总资产27,938.53万元，净资产11,848.04万元，营业收入17,889.90万元，净

利润583.64万元，资产负债率58%。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保证人：迪康药业

2、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担保金额：人民币3,000万元

4、担保期限：为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主合同约定债务分次到期的，保证期间为最

后一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若发生主债务展期、延期等情形的，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展期、延期

届满之日起三年。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止，公司实际担保总额为42,341.23万元，占公司2024年期末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净资产的25.5%，其中为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子公司实际担保总额为4,890万元，占公司2024年

期末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2.94%。

上述担保总额全部为公司与控股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的担保，公司无其他对外担保，

亦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汉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0月9日

证券代码：601398 证券简称：工商银行 公告编号：临2025-035号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席财务官任职资格获核准的

公 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董事会于2025年8月29日批准聘任副行长姚明德先生兼

任本行首席财务官。今日，本行收到《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关于姚明德工商银行首席财务官任职资格

的批复》（金复〔2025〕579号）。 根据有关规定，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已核准姚明德先生兼任本行首

席财务官的任职资格。 姚明德先生兼任本行首席财务官的任职已生效。

姚明德先生的简历请参见本行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经济参考报》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的日期为2025年8月29日的《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601398 证券简称：工商银行 公告编号：临2025-036号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布

2025

半年度社会责任与可持

续金融专题报告的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5年9月30日，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正式发布《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5半年度社会责任与可持续金融专题报告》（简称专题报告）。 这是本行连续第五年发布半年度社

会责任相关专题报告。 报告分为治理与可持续风险管理、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

字金融、隐私与数据安全、消费者权益保护、人力资本发展、可持续发展绩效十个部分，全面展示了本行

上半年相关工作成效，重要数据和指标经过第三方鉴证。

2025年上半年，本行深入贯彻落实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围绕服务金融强国建设、推动金融高质

量发展，明确“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现代金融机构” 目标，着力做精做深金融“五篇大文章” ，立足

“以领军银行姿态当好服务实体经济的主力军、维护金融稳定的压舱石、建设强大机构的领头雁、做专

主责主业的标杆行”的战略定位，深入践行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持续推进智能化风控、现代化布

局、数字化动能、多元化结构、生态化基础“五化” 转型，充分发挥金融力量，促进经济、环境、社会协调

可持续发展。

特此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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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获核准的

公 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董事会于2025年8月29日批准聘任高级业务总监田枫林

先生兼任本行董事会秘书。今日，本行收到《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关于田枫林工商银行董事会秘书任

职资格的批复》（金复〔2025〕577号）。 根据有关规定，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已核准田枫林先生兼任

本行董事会秘书的任职资格。 田枫林先生兼任本行董事会秘书的任职已生效。

田枫林先生的简历请参见本行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经济参考报》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的日期为2025年8月29日的《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三十日


